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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7_B6_E6_c73_458464.htm 一、“两会”概况

2007年3月3日-l3日、3月5日-16日，在北京分别召开了十届全

国政协五次会议和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政

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二、关于《中华人昆共和国物权法》 (1)制定物权法的必

要性 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调整因物的归

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包括明确国家、集体、私人和

其他权利人的物权以及对物权的保护。 我国的民法通则、土

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等

法律对物权作了不少规定，这些规定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发展，为了适应全面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有必要依据宪法，

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物权法，对物权制度的共性问

题和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作出规定，进一步明确

物的归属，定分止争，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 第一，制定物权法是坚持

社会主义基本经挤制度的需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

度。通过制定物权法，明确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范围、国

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行使、加强对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



的保护，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明确私有财产的范

围、依法对私有财产给予保护，有利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制定物权法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的需要。产权明晰、公平竞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基本要求。通过制定物权法，确认物的归属，明确所

有权和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内容，保障各种市场主体的平

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依法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对于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制定物权法是维护

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

人民群众生活普遍改善，迫切要求切实保护他们通过辛勤劳

动积累的合法财产、保护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合法

权益。通过制定物权法，明确并保护私人所有权、业主的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维护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活力。促进社会

和谐。 第四，制定物权法是实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目标的需要。物权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不可或缺的

重要法律。制定物权法是在本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基本形成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 (2)制定物权法总的原

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我国的国情

和实际出发，全面准确地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实行平

等保护的原则，同时针对国有财产流失的情况，加强对国有

财产的保护；全面准确地体现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

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



问题，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3)物权法的

起草工作始于l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制定物权法高度重视

，对草案进行了七次审议。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权法共5篇、l9章

、247条。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三、中共中央政

治局集体学习关于制定和实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 2007年3月23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学习安排的

内容是关于制定和实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锦涛主持。他强调，实施物权法，最根本的是要从我国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全面准确地把握并坚持

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重点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

范的问题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和谐。 胡锦涛指出，十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将自今年10月1日

起施行。这是推动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

步骤，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重要举措。 制定和实施物权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

制度，对于坚持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对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和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

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从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制定和

实施物权法的重大意义，认真实施好物权法。 胡锦涛强调，

要突出把握好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一是要牢固树立物权观念

。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物权法的认识，充分

认识依据宪法和法律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给予平等保



护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依法平等保护和正确行使财产权利

的物权观念，为实施物权法营造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二是

要全面坚持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

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要按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继续深化改革，加大

攻坚力度，坚决消除各种体制性障碍，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着力形成更加公平、更加开放的市场竞争秩序

，为增强公有制经济活力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更加

有力的法制保障。三是要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要

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利。要坚持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决制止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四

是要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要配合物权法的实施，着眼于

保障权利、维护秩序、促进竞争，抓紧建立健全民商法律制

度，发挥民商法律制度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 胡锦涛指出，要在全社会深入宣

传制定和实施物权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入宣传物权法的

立法主旨、基本内容和各项规定，为实施物权法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要利用实施物权法的有利时机，在全社会广泛倡导

全体公民学法辨是非、知法明荣辱、用法止纷争，增强依法

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公民意识。 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

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和实施物权法，全面落实保障一

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的法律要求，正确处

理行使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关系。充分运用物权法等

法律手段提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

，增强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各有关部门要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加强配合，共同推进物权

法的宴施。耍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侵犯国家、集体和私人财产

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做好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工作，规

范和拓宽法律服务，公正有效地解决群众的司法诉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